
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
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代理教師甄選 

第 10階段招考甄選成績： 

一、成績如下： 

教  育 
階段別 

領域 甄選科別 准考證號碼 錄取順序 

國中部 

語文 英文科 無人報考  

數學 數學科 無人報考  

自然科學 理化科 無人報考  

健康與 
體育 

健康教育 D14001(謝○誠) 正取一 

高中部 

一般 
科目 

國文科 A141001(林○儀) 正取一 

一般 
科目 

物理科 無人報考  

一般 
科目 

音樂科 無人報考  

 

二、成績複查：對成績有任何疑義請於 114年 8月 19日（星期二）

下午 3時起至 3時 30分止，親自持准考證及身分

證明文件至興華高中人事室申請複查（複查費每

科新台幣 50元整）。 

三、報到日期：114年 8月 19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4時前至本校辦

理報到手續。逾時或證件不齊者，視為放棄錄取資

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 代理教師  應繳證件一覽表 

序號 證   件   名   稱 備    註 

一 教師證 正、反面 A4影印 

二 大學以上(含大學)學歷證件影本 正、反面 A4影印 

三 
公立醫院之體格檢查表 
（含 X光透視證明） 

 

四 原職單位離職證明 初任人員免繳 

五 公務人員履歷表（乙份）  

六 戶口名簿  

七 國民身分證 正、反面 A4影印 

八 退伍令或其他兵役證明 男性教師繳交 

九 國籍具結書  

十 證件照電子檔 shhs086@webmail.mlc.edu.tw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以上證件均應繳送正本及影印本，正本繳驗後發還，影印本請

以Ａ４紙張複印後送繳，不須裁剪。 

2、以上相關證件請於 114/8/19（星期二）下午 4時前，親自繳交

至人事室並完成報到手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 人事室 

電話：（037）663403  分機 121 

地址：苗栗縣頭份鎮中正一路 401號 

 


